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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4 年 8 月份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2 日下午 15 時 40 分 

二、 地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樓簡報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賴召集人清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鄭宇倫 

四、 出列席人員：如會議簽到簿 

五、 主席致辭： 

林教授、陳教授、顏副市長、張局長、以及府內外各單位代表大家好。

首先感謝各單位對道安工作上的付出，103 年度院頒年終視導考評本市砂

石車安全管理項目榮獲全國第三名，同時獲得第一組（直轄市及高公局評

比）工程類及監理類分項前二名，較為遺憾的是團體成績未能榮獲佳績，

希望各單位秉持本市的團隊精神，精益求精，期許明年度能更創佳績。 

獲獎部分固然值得肯定，惟本市團隊的分工及合作精神更甚重要，希

望各單位能從各項考評缺失中求取經驗，並於下半年度發揮所屬領域的專

業及努力。交通是基本的民行，道路安全更是交通與運輸的基石，好比醫

生救人的天職，我們的努力非求名譽，而是盡一份心力圓滿一份功德，也

期許能提供市民更加安全與順暢的交通環境。 

另近期本市登革熱疫情延燒，確診病例數已超過 3 千多例，防疫必須

有長期抗戰的決心，在此也呼籲各單位同仁於工作崗位及生活上皆能共同

加入防疫工作，除每日自我檢查並孳清，於各公共運輸場站、室內及室外

等周邊積極檢查及通報，不論是疫情或交通事故，皆將導致市民朋友之損

傷，我們應齊力克服，持續加強各項防制作為，以有效降低本市的負面風

險，謝謝大家。 

六、 教育小組專案報告：(詳會議資料)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。 

七、 本會報工作報告事項：(詳會議資料) 

提案 1：依據「臺南市使用道路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審議作業要點」，

綜管小組 104 年 7 月 16 日至 104 年 8 月 15 日期間審查通過之

交維計畫書，經提工作圈審議准予備查。（提案單位：交通局）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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洽悉。 

臨時動議 1：有關加強提報不合理道路交通工程設施改善建議案，請秘

書組依表列建議事項分辦所屬權責單位填列辦理情形，另

請警察局及各分局就「不合理道路交通工程設施」提報內

容釐清定義，以符合警政署之實施計畫要求。 

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警察局）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。 

臨時動議 2：為整合交通、新聞、監理、警察及教育等單位之道安宣導

場次資料案，請會報各小組填報 104 年 1-7 月宣導場次資

料，並每月繳交宣導成果統計表及相關照片，以利宣導資

料蒐集統整。 

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新聞及國際關係處）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。 

秘書組補充報告： 

有關 103 年度年終視導考評成績較差之單位含執法、宣導、

教育等，建議前揭小組應思考如何加強年度亮點工作及創新作

為，以利明年度爭取佳績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各小組配合辦理。 

八、 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： 

編號 1：有關 4 月份事故防制工作圈臨時動議永久路型，建議送道安會報

審議案。（主辦單位：秘書組） 

辦理情形：（秘書組說明） 

本案已於 104 年 8 月份工作圈討論，主席裁示：新闢道路條件

變化及調整，請主辦機關依原設計及變更設計流程辦理。既有通行

道路中央分隔帶開口調整如有爭議，請主管機關自行審酌是否提送

道安會報審議。 

林顧問佐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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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闢道路往往於設計施工階段，因民眾路段通行之需求，造成

抗爭以要求開設缺口，導致無法勘驗開放通行。故建議有此爭議部

分，可透過會報等公權力來審議開設之必要性。 

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： 

有關新闢道路缺口開設，本局係依據省道中央分隔帶開口設置

要點規定辦理，惟本提案路段係委託公所辦理，其因順應民眾要求

而開設多處缺口，案經交通部及本局履勘後認為缺口數量過多，易

造成路段行車安全，故提送會報審議。 

秘書組： 

本案新闢路段係委託公所辦理，惟公路總局未詳盡把關責任，

導致後續履勘建議之缺失，故新闢道路設計施工階段建議仍應符合

省道中央分隔帶開口設置要點等相關規定辦理，並善盡把關之責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依據 104 年 8 月份工作圈主席裁示辦理，本案解除列管。 

編號 2：有關後甲圓環交通動線規劃案。（主辦單位：交通局） 

辦理情形：（交通局說明） 

本案顧問公司已根據所調查之交通資料進行模擬及分析，並於 8

月 13 日提送分析報告，將訂於 9 月 7 日邀集專案小組進行現場會勘

討論改善方案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持續列管。 

編號 3：落實道路施工交通維持計畫實施，建立發現、瞭解、處理、通報

機制案。（主辦單位：警察局） 

辦理情形：（警察局說明） 

本案經 104 年 8 月份工作圈提案討論，主席裁示：請警察局將

相關通報機制、查核要點及流程訂定後再提工作圈討論，相關通報

機制及流程本局刻正辦理中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請依工作圈決議事項辦理，俟辦理完成後再提大會報告。 

二、 本案解除列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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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4：高鐵臺南車站站區交通改善之建議「高鐵排班計程車移位」案。 

       （主辦單位：秘書組） 

辦理情形：（秘書組說明） 

有關高鐵車站站區交通改善非僅計程車排班區問題，尚涉及相

關交通動線及執法問題，本案將由秘書組協調會報兩位顧問時間

後，邀集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研商可行方案提大會討論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俟現場會勘研商可行方案後再提大會討論。 

二、 本案持續列管。 

九、 104 年 7 月份道路交通事故及機動車輛統計資料分析：(詳會議資料)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。 

十、 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：(詳會議資料)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並准予備查。 

十一、 提案討論： 

提案 1：本市市道 176 線 12k+711~16k+009 車道調整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

單位：工務局） 

交通局： 

本提案路段原屬四級路、設計速率 60 公里/小時，最小路肩寬

度 120 公分，預計調降至五級路、設計速率 50 公里/小時，最小路

肩寬度 50 公分，尚符合公路路線設計規範規定。於樽節預算立場，

本局不表示反對。 

執行秘書交通局張局長政源： 

工務局簡報分析非常詳細，惟仍有幾點提供各單位探討： 

一、 該路段地方民意係要求道路拓寬，本方案則係透過相關交通工

程手段來調整道路配置，與當地民意期望落差甚大。 

二、 經赴當地現勘，該路段路邊商家及停車需求眾多，依本方案調

整後路肩寬度僅約 50 公分，無法配置停車空間。 

三、 本方案預計將設計速率調降為 50 公里/小時，未來將可能發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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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多超速問題。 

相較於道路拓寬經費高昂，本方案乃屬應急與可行之方法，建

議工務局針對改善方案中所提及之缺失再行評估其改善方法，如沿

途電桿遷移至適當地點或障礙物之移除，以維護用路人之安全。並

於調整實施前先行辦理地方說明會，將上述改善方法一併說明，以

徵詢地方之認同。 

林顧問佐鼎： 

一、 本案所提內容尚無法看出實施成效，現況道路服務水準為Ｄ至

Ｅ級，依該方案調整實施後是否提升該路段服務水準，仍應作

考量，如可提升服務水準，方有實施之成效。 

二、 於道路安全之立場，應以安全為首重考量，該方案評估調整為

3.5 公尺之混合車道，如尖峰時段有大型車（車寬約 2.5 公尺）

行駛混合車道，將造成機車安全之疑慮。 

陳顧問建旭： 

一、 現有道路配置留設 1.5 公尺之路肩，且該路段商家已習慣既有

之路肩配置，本方案預計調整為 0.5 公尺路肩，當地商家是否

認同，仍需考量，避免造成未來執行之困擾。 

二、 該路段 16ｋ往東方向係往麻豆交流道方向，本方案預計調降車

速為 50 公里/小時，其前後路段道路速限一致性落差幅度過

大，可能造成行車安全之疑慮，仍需妥善評估分析。 

工務局： 

針對各委員及單位意見，本局回應如下： 

一、 首先於施工之前，本局將儘速辦理說明會，瞭解地方居民的需

求及意見，如路段停車空間減少對當地商家之衝擊，本局將綜

合考量用路人及當地民眾需求，並於說明會與民眾充分溝通。 

二、 現地電桿及路燈部分，並非全段皆緊鄰排水溝，本局將找相關

管線單位協調遷移措施，以增加道路安全空間。 

三、 有關道路前後兩端銜接段之路寬及速率配置，本局將於細部設

計階段評估相關交通工程改善措施，以避免造成交通安全之疑

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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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請工務局針對規劃內容及委員意見評估改善，並儘速辦理地方

說明會。 

二、 針對路段兩側路燈及電桿等影響道路安全之設施或障礙物，請

一併評估移除或遷移之可行性。相關交通措施等配套方案應完

整可行，請交通局協助評估。 

三、 俟前揭作業辦理完成後再提大會審議。 

提案 2：永康區鹽洲里住宅區禁行大型車輛通行，「禁行 20 噸以上大貨

車」案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永康區公所） 

秘書組： 

本提案因住宅區緊鄰工業區，故常有大貨車行駛住宅區路段，

造成當地民眾困擾，經相關單位現地會勘並由公所提案審議。因禁

行標誌部分尚難全面設置，故本案建議以區域範圍方式管制禁行，

並視需要納入本市大貨車禁行公告。 

林顧問佐鼎： 

一、 有關建議禁行路段圖示，藍色線條所繪設路段亦行經住宅區及

學校周邊，規劃此條替代道路用意何在。請說明該替代道路路

寬及流量的特性，以利了解是否合適作為替代道路。 

二、 本方案各管制路段所圍之區域內住宅區道路是否仍可通行大

貨車，請提案單位釐清。 

永康區公所： 

本案建議方案係採「鹽忠街(不含)/鹽行路(中正路至鹽忠街)/

洲尾街/仁愛街 103 巷/仁愛街(不含)/中正南路(不含)/鹽忠街(不

含)」所圍區域全日管制 20 噸以上大貨車進入，其中註記(不含)之

路段係屬仍可行駛大貨車之路段(即藍色線條所繪設路段)，惟大貨

車不得進入前揭路段所圍之區域範圍，另藍色線條所繪設路段非屬

替代道路之規劃。 

交通局： 

一、 有關該區域學校出入動線係為學校西側，故規範大貨車行駛東

側路段應較屬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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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目前多數大貨車常由工業區行經鹽洲二街通往歷史博物館及

省道方向，影響住宅區用路權益，且考量禁行標誌未能全面設

置，故建議以公所提案路段所圍之範圍管制禁行，並非以各單

一路段管制禁行。 

三、 本案前經現地會勘，永康係老舊社區，故當地住宅區與工業區

混雜，經觀察工業區各道路皆可通往省道台１線，故其聯外通

行尚無疑慮，目前許多車輛為節省行車時間，故利用鹽洲二街

行駛通往歷史博物館等方向，惟該路段住家數密集，為維護該

區用路人之安全，故建議以住宅區全區之方式管制禁行，大貨

車仍可藉由外圍道路連接省道通行。 

主席裁示： 

照案通過，請秘書組按程序辦理後續事宜。 

十二、 臨時動議：（本次會議無臨時動議） 

十三、 兼召集人結論： 

主席： 

謝謝各單位參與今日道安會報，本市目前登革熱疫情極為嚴

峻，非常感謝在座各位於相關交通場站的幫忙，請各單位協助配合

市府相關孳清及噴藥工作，大家一起對抗登革熱，但願經由我們全

力合作，登革熱疫情應會趨緩並逐漸解除危機，再次感謝大家，散

會。 

十四、 散會：下午 16 時 50 分。 


